《三门峡市关于规范涉及保险理赔
司法鉴定工作的实施意见》政策解读材料
 
为贯彻落实司法部和省司法厅关于规范涉及保险理赔司法鉴定工作的精神，结合工作实际，三门峡市司法局联合三门峡银保监分局制定了《三门峡市关于规范涉及保险理赔司法鉴定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现就《实施意见》解读如下:
　　一、制定《实施意见》背景、依据、出台目的
(一)制定《实施意见》的背景
近年来，在人伤保险理赔实践活动中，评定人身伤害导致残疾程度高度依赖司法鉴定机构提供的伤残鉴定意见。虽然大多数司法鉴定机构和保险机构认真履责，积极作为，有力维护了广大群众合法权益。但涉保司法鉴定还存在不规范、不诚信等问题。为此，司法部办公厅、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于2021年11月23日联合印发《关于规范涉及保险理赔司法鉴定工作的通知》。为进一步规范涉保司法鉴定工作，强化行业监管，提升司法鉴定质量和公信力，三门峡市司法局联合三门峡银保监分局结合实际，制定了《三门峡市关于规范涉及保险理赔司法鉴定工作的实施意见》，共同规范涉保司法鉴定执业活动。
(二)制定《实施意见》的依据
　　本《实施意见》主要依据《司法部办公厅 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规范涉及保险理赔司法鉴定工作的通知》（司办通〔2021〕91号）和《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规范涉及保险理赔司法鉴定2022年工作方案》等文件。
(三)出台《实施意见》的目的
全面贯彻落实《司法部办公厅 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规范涉及保险理赔司法鉴定工作的通知》要求，同时着眼于解决当前我市涉及保险理赔司法鉴定工作中存在的重点和难点问题，细化落实措施，加强协同监管，坚决杜绝涉保司法鉴定中“司法黄牛”“暗箱操作”，坚决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不断提升司法鉴定质量和公信力，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二、制定《实施意见》过程
2022年8月份以来，我们组建工作专班，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反复修改完善，形成《实施意见》初稿。《实施意见》初稿形成后，征求了有关县（市）司法局、市司法鉴定人协会、市保险行业协会、全市各司法鉴定机构和各保险机构等单位的意见。随后，组织人员对反馈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通过法制初审、合法性审核，最终定稿。定稿后的《实施意见》经由三门峡市司法局法制审核科通过合法性审核，报局党委领导班子会议集体研究通过。
　　三、意见征集和采纳情况
我们征求了有关县（市）司法局、市司法鉴定人协会、市保险行业协会、全市各司法鉴定机构和各保险机构共43个单位的意见，共收到纸质回复43条，其中反馈意见3条。经认真研究，其中2条反馈意见予以采纳；另外1条意见的前半部分作了修改，后半部分与前两条意见相同，予以采纳。
四、《实施意见》的重要举措
《实施意见》共有6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规范涉及保险理赔司法鉴定委托行为；二是规范涉保司法鉴定执业行为；三是规范保险机构参与涉保司法鉴定工作；四是妥善处理涉保司法鉴定争议；五是加强行业组织合作；六是加强监管联动沟通。
五、文件时效
《实施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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